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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安全具体目标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5 年 9 月，出席联合国大会

的国家元首们通过了具有重大历史

意义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新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一项具体目

标（3.6）旨在到 2020 年时使全球道

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伤人数减半。

纳入这样一项关于道路交通死

亡的雄心勃勃的具体目标是道路安

全领域的一项显著进展，表明人们

正日益认识到道路交通伤害造成的

巨大代价——道路交通事故是全球

一项重要死亡原因，并是 15-29 岁人

群的主要死亡原因（见图 1）。纳入

这项具体目标还说明已经认识到道

路交通伤害给国家经济和家庭造成

的沉重负担，因此关系到可持续发

展目标所涉及的更广泛的发展和环

境议程。

通过一项关于道路交通伤害的

具体目标也是对现有强大科学证据

基础的确认，这些证据表明了可有

效减少道路交通伤害的措施。目前

已拥有大量关于能有效加强道路安

全的干预措施证据，而且成功实施

了这些措施的国家已经相应减少了

道路交通死亡人数。在全球推行这

些干预措施具有巨大潜力，可减轻

未来的损害并挽救生命。

道路安全行动十年（2011-2020） 

呼吁各国采取国际确认的各项措施，

加强其道路安全。联合国大会请世卫

组织通过其《全球道路安全现状报

告》系列监测进展情况。本报告是该

系列中的第三份，简要概述了全球道

路安全状况，着重指出了差距并由此

鼓励国家和国际社会积极采取更大规

模和更迅速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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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2年15-29岁人群的十大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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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LO

B
A

L 
ST

AT
U

S
 R

E
P

O
R

T 
O

N
 R

O
A

D
 S

A
FE

TY
, 2

01
5:

 S
U

M
M

A
R

Y

2

全球道路安全现状

自 2007 年以来道路交通死亡
人数处于稳定水平 

道路交通死亡人数目前趋于稳

定，2013 年时为 125 万人（见图 2）。

必须看到的是，这种稳定状态是在

全球人口和机动化程度增长的背景

下实现的。2010 年至 2013 年期间，

人口增加了 4%，同期内车辆增加了

16%，这表明过去几年中为加强全球

道路安全而实施的干预措施得以挽

救了生命。

本报告显示，68个国家自2010年

以来道路交通死亡人数出现增加，

其中84%是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79

个国家的绝对死亡人数出现了减少，

其中5 6 %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见图3）。

然而，低收入国家的死亡率是

高收入国家的两倍多，相对于这些

国家的机动化水平，它们的死亡人

数不成比例：道路交通死亡 90% 发

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而这

些国家只拥有世界 54% 的车辆（见

图 4）。

在全球人口增加4%和
机动化程度增加16%的
情况下，道路交通死亡
人数处于稳定水平，这
表明过去三年中开展的
道路安全努力得以挽救
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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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世界各地道路交通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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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按收入状况显示2010-2013年期间道
路交通死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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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人口、道路交通死亡和注册机动车辆数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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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区域道路交通死亡率最高 

非洲区域的道路交通死亡率仍

然最高（见图 5）。欧洲区域的死

亡率最低——主要是高收入国家，

尽管机动化水平不断升高，但其中

许多仍非常成功地降低了死亡率并

保持这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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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世卫组织各区域每10万人的道路交通死亡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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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道路交通死亡中半数是行

人、骑自行车者和骑摩托车者 

世界道路上的死亡者中一半是

最无保护的人，即骑摩托车者（23%）、

行人（22%）和骑自行车者（4%）。

但是，骑摩托车者、骑自行车者或

行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可能性随

区域而有所不同：非洲区域行人和

骑自行车者的死亡比例最高，占所

有道路交通死亡的 43%，而该比率

在东南亚区域则较低（见图 6）。

这部分上反映了各个区域为保护不

同道路使用者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水

平以及主要出行方式。

图6：
世卫组织各区域不同类型道路使用者的道路交通死亡情况（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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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需要加强道路安全立法

道路安全法可改进道路使用

者的行为并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和伤

亡——特别是与道路安全五大风险

因素，即超速；酒后驾驶；摩托车

头盔、安全带和儿童约束装置的使

用有关的法律。17 个国家（覆盖 4.09

亿人）已经取得了进展，在过去三

年中修订了与上述一或多种风险因

素有关的法律并使其符合最佳做法。

图 7 按风险因素显示已对相关法律

作出修改的国家数量以及这些改变

所涉及的人口。如果能够通过有力

而持久的执法行动以及公众意识运

动来支持道路安全法规，则可使道

路使用者的行为产生最积极的变化。

图7： 
2011-2014年行为风险因素方面的立法变化 
（国家数量和代表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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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年中，17个国
家（代表4.09亿人口）
修订了与道路交通伤害
的一或多种主要风险因
素有关的法律并使其符
合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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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速度 

随着平均交通速度升高，发生

碰撞事故的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性

也升高——特别是对行人、骑自行

车者和骑摩托车者而言。一些国家

之所以能成功减少了道路交通死亡

降低速度 人数，是因为在管理速度

时以安全为重。

限定国家行车速度是降低速度

的一项重要措施。按照最佳做法，

市区中最高车速应当低于或等于 50

公里 / 小时。此外，各地方当局应

当有进一步降低国家限速的立法权

力，以便能够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

如校区或者脆弱的道路使用者高度

集中地区等。

然而，只有 47 个国家（代表

9.5 亿人口）同时满足两种立法标

准，一方面实行城市最佳速度管理

做法——全国市区最高限速为 50 公 

里 / 小时，另一方面允许地方当局

为确保当地安全速度有权进一步降

低这一限速（见图 8）。

执法对于有效限制车速至关重

要，但只有 27 个国家将其限速法律

执行情况评定为“良好”（10 分制

打 8 分或更高）。这说明如果不能

持续而鲜明地执行限速法规，便远

远无法发挥限速法规的潜力，在全

球挽救生命。

一名成年行人如果被时
速低于50公里/小时的
汽车碰撞，死亡几率在
20%以下，但如果被时
速为80公里/小时的汽
车碰撞，则死亡风险几
乎为60%。

城市道路限速≤50公里/小时并允许修改

城市道路限速≤50公里/小时但不允许修改

没有城市道路限速法律或限速>50公里/小时

无数据

不适用

图8： 
各国/地区的城市限速法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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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酒后驾驶 

酒后驾驶会增加道路交通事故的可

能性并导致死亡或重伤，因此制定

并执行规定血液酒精浓度限量为

0.05 克 / 分升的法规可大大减少酒

精相关交通事故。年轻和无经验的

驾驶者酒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风

险远高于较年长和更有经验的驾驶

者。制定法律为年轻和无经验的驾

驶者规定更低的血液酒精浓度限量

（≤ 0.02 克 / 分升）可减少年轻人的

交通事故数量。

虽然过去三年中八个国家加强了关

于酒后驾驶的法律，但全球只有 34

个国家在国家酒后驾驶法律中将血

液酒精浓度标准限定为低于或等于

0.05 克 / 分升，同时为年轻和无经验

的驾驶者规定了低于或等于 0.02 克 / 

分升的更低限量（图 9）。这些国

家中 21 个在欧洲区域，这说明有必

要在全球推广好做法。与此同时，

有力地执行酒后驾驶法律可加强两

种标准的有效性，但只有 46 个国家

将其酒后驾驶法律执行情况评定为

“良好”。

无数据

不适用

法律禁止酒精消费

没有酒后驾驶法律/法律不以血液酒精浓度为依据/血液酒精浓度>0.08克/分升

血液酒精浓度≤0.05克/分升同时年轻和无经验驾驶者的血液酒精浓度≤0.02克/分升
血液酒精浓度在0.05克/分升至0.08克/分升之间或年轻和无经验驾驶者的血液酒精浓度>0.02克/分升

图9 
各国/地区的酒后驾驶法律情况

只有34个国家（代表
21亿人口）具备符合
最佳做法的酒后驾驶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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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摩托车头盔的使用和质量

许多国家中两轮机动车辆的使

用迅速增加，同时使用者的伤亡率

也随之增加，但佩戴摩托车头盔可

使死亡风险降低几乎 40%，重伤风

险降低近 70%。

头盔法律应当适用于所有骑乘

者（包括儿童）并应明确规定头盔

的质量标准，但是只有 44 个国家

（代表 12 亿人口）制定的法律能适

用于所有驾驶者、乘者、道路类型

和发动机类型；要求束紧头盔并提

及具体的头盔标准。在法律中列入

这些内容的国家绝大多数是欧洲区

域的高收入国家（见图 10）。在已

知摩托车事故死亡比例高的东南亚

区域和西太平洋区域这个问题尤其

令人担忧，而在美洲区域，骑摩托

车者的道路交通死亡率则在上升，

2010 年至 2013 年期间从 15% 上升到

20%。

执法对于头盔法的有效性至关

重要，但只有 68 个国家将其头盔

法执行情况评定为“良好”（10 分

制打 8 分或更高），这说明要立即

注意确保头盔达到标准并得到正确 

佩戴。

增加安全带使用

佩戴安全带可使驾驶者和前座乘者

的死亡风险降低 45-50%，并使轻伤

和重伤风险降低 20-45%。对于后座

乘者，安全带可使死亡和重伤率降

低 25%，轻伤率降低至多 75%。

过去三年中，修改了安全带法律的

国家取得了进展：五个国家（代表

3600 万人）使其安全带法律与最佳

做法协调一致。105 个国家（覆盖世

界人口的 67%）现具有涵括所有乘

者的全面安全带法律（见图 11）。

尽管立法方面取得了这些进展， 

但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加强安全

带法律的执行，因为只有  52 个国

家将其安全带法律执行情况评定为 

“良好”。

有全面头盔法律和标准

有全面头盔法律但没有标准/标准不详

头盔法律不全面/没有法律

无数据

不适用

图10： 
各国/地区的摩托车头盔法和头盔标准

只有44个国家（代表
12亿人口）具有符合
最佳做法的头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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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儿童约束装置的使用 

儿童约束装置能使碰撞后婴儿

死亡的可能性降低近 90%，幼儿死

亡的可能性降低 54% 至 80%。此外，

儿童坐后车座比坐前车座更安全。

只有 53 个国家（代表 12 亿人

口）具有基于年龄、身高或体重的

儿童约束装置法律，并对坐于前座

的儿童年龄或身高作了限制（见图

12）。尽管立法在加强儿童约束装

置使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要使

大家遵守这方面的法律则富有挑战

性，即使在高收入国家也是如此。

儿童约束装置的费用可能会让许多

家庭望而却步，而且对立法的有效

性可能也是一个挑战，同时儿童约

束装置法律的执行力度往往薄弱：

只有 22 个国家将其儿童约束装置法

律执行情况评定为“良好”（10 分

制打 8 分或更高）。要加强遵守程

度必须努力解决儿童约束装置的获

取和费用问题。

法律要求使用基于年龄/体重/身高的儿童约束装置并限制儿童乘坐前座

法律要求使用基于年龄/体重/身高的儿童约束装置或儿童约束装置法律与限制儿童乘坐前座的规定相结合

没有儿童约束装置法律/儿童约束装置法律不以年龄/体重/身高为依据并且对前座没有限制

无数据

不适用

图12： 
各国/地区的儿童约束装置法律情况

安全带法律适用于所有乘者

安全带法律适用于前座乘者

没有安全带法律或法律只适用于驾驶者

不适用

无数据

图11： 
各国/地区的安全带法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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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必须加强车辆和 
道路安全

大多数国家不能对新车适用联

合国最低安全标准

过去三年中，全球注册机动车

数量增加了 16%——2014 年世界道路

上的新客车数量创纪录地达到 6700

万辆，其中近 50% 由中等收入国家

生产。

安全的车辆在避免事故和减少

重伤可能性方面具有关键作用。过

去几十年中，在监管部门规定和消

费者要求的共同作用下，促使许多

高收入国家的汽车安全性日益提高。

但是，道路交通事故风险最高的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迅速机动化，

并且这些新兴经济体的汽车制造业

在日益壮大，这些都意味着急需让

各国实施最低车辆标准。

国际方面在努力协调这些规

定。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

是负责制定客车安全标准的主要全

球机构。该论坛制定的法规提供了

一个涵盖一系列车辆标准的法律框

架，如果能应用于各国的制造和生

产标准，将可能挽救许多生命。本

报告审查了七项主要的车辆安全建

议：迄今为止，只有 40 个国家符合

所有七项关于车辆标准的规定，而

这些国家绝大部分是高收入国家。

鉴于新兴经济体中的车辆生产

增加并且它们的道路交通死亡负担

沉重，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采

取步骤确保其境内生产的车辆，不

论是内销还是出口，都符合基本标

准。政府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确保

为其公民提供安全的车辆。

全世界80%国家销售的
车辆不符合基本安全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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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绩效国家探索可持续的交通

运输方式

道路基础设施历来为了最大限

度提高流动性和经济效益而不顾安

全性（特别是非机动道路使用者的

安全）。事实上，随着世界各地机

动化程度增加，步行和骑自行车已

越来越少见且越来越危险。许多国

家的交通混合状况意味着步行者和

骑自行车者与高速车辆共用道路，

迫使他们面对危险情况和快速流动

的车辆。

秉着道路安全意识并考虑到

各种道路使用者的组合和安全，必 

须作出改变以优化人员和货物的流

动。在许多工业化国家，这些变化

已经在发生，一般是在地方层面，

让社区参与促进安全的公共交通和

非机动化交通方式。促进步行和骑

自行车的各种措施还与全球抗击肥

胖症，减少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脏

病和糖尿病等）以及改善城市生活

质量的运动相一致。

本报告发现 92 个国家具备促进

步行和骑自行车的政策（这些国家

中 49% 是高收入国家），但如果不

以其它措施，诸如有效的限速措施

以及步行和自行车道等措施来辅助

这些策略，反而可能促使道路交通

伤害增加。为行人和骑自行车者提

供安全交通系统的一个关键策略是

区分这些不同的道路使用类型。然

而目前只有一半（91 个）国家有政

策将脆弱的道路使用者与高速交通

区分开来。

走向更可持续的交通运输方式

在相关道路安全影响得到妥善管理

的情况下将产生积极作用。这些包

括增加身体活动，降低排放和噪音

水平，减少拥堵并使城市更加舒适。

安全的道路系统考虑到所有道

路使用者的需要

在设计道路基础设施项目时

确保落实安全措施，这可给所有道

路使用者带来重要的安全效益，尤

其是当道路设计和维修以一种安全

系统办法为基础时就更是如此，这

种办法能够顾及到人类的过错。通

过基础设施方面的干预措施帮助限

速和减少碰撞可能性（如拓宽道路

或抬高人行道等）以及采取措施减

轻碰撞事故的严重程度（如使用路

障和环岛等）都可以减少道路上的 

伤亡。

目前，147 个国家要求对新道路

进行某种道路安全审计，不过这些

审计在所涵盖的内容和质量上存在

极大差异。对现有道路基础设施还

应当定期进行安全性评估，着重关

注事故风险最高的道路：138 个国家

目前对现有道路安全网的某些部分

进行评估。

91个国家有政策将脆
弱的道路使用者与高速

交通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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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建议

本报告显示每年有 125 万人死

在世界的道路上，该数字自 2007 年

以来处于稳定水平。面对机动化的

快速增长，本来预计死亡人数也会

增加，而这种稳定表明取得了进展。

但是，如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

制定的国际道路安全具体目标，为

减少道路交通死亡所做的这些努力

显然还不够。

一些国家采取一种广泛方法解

决道路安全的多方面问题，由此在

道路安全方面实现了有效而持久的

改进。当今的挑战是要在更短的时

限内，使其它国家的道路交通死亡

率也出现与这些国家一样的下降趋

势。政治意愿对于推动这些变化至

关重要，但针对一些具体问题采取

行动尤为必要：

• 与主要风险因素有关的良好法律

可有效减少道路交通伤亡。目前

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过去三年

中，17 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5.7%）

修订了相关法律，使其符合关于

主要风险因素的最佳做法。尽管

如此，许多国家在确保其法律符

合国际标准方面仍然远远落在 

后面。

• 执法不力往往不利于发挥道路安

全法律的潜力以减少伤亡。在优

化执法工作方面有必要开展更多

努力。

• 对行人、骑自行车者和骑摩托车

者的需求关注不足，而这些人合

起来占全球道路交通死亡的 49%。

除非能在所有道路安全措施中考

虑到这些道路使用者的需求，否

则将无法加强世界道路的安全。

如果非机动交通方式变得日益流

行，加强步行和骑自行车的安全

还将带来其它一些积极的共同效

益，包括增加身体活动，减少排放，

以及与这些变化有关的健康效益。

• 加强车辆的安全性是在道路上挽

救生命的一项重要措施。世界 80%

的国家，主要是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仍然不能满足哪怕最基

本的国际车辆安全标准。中等收

入国家正日益成为主要的汽车制

造者，如果缺乏这些标准还可能

危及全球范围加强道路安全的努

力。各政府必须立即签署针对制

造商和组装商的最低国际车辆标

准，限制进口和在其国内销售不

符合标准的车辆。

为加强道路安全，各国需要解

决其它一些领域的问题。这些包括

提高道路交通伤害方面的数据质量

并根据国际标准协调数据，建立一

个领导机构，授予其权力和资源以

制定国家道路安全战略并监督其实

施，此外，还要加强为道路交通事

故受伤者提供的医护质量。

这些数据反映了道路安全行动

十年开始三年后的道路安全情况。

尽管已具备关于有效措施的强大证

据基础，但事实表明对道路安全问

题给予的关注仍然不够，就丧失的

生命、长期伤害和给卫生保健机构

造成的压力而言代价依然沉重。国

际社会承诺对道路安全问题给予关

注，为此在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下

制定了一项具体目标，旨在到 2020

年时使全球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

伤人数减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

机会，可以采取迫切需要的行动，

各国必须抓住这个机会。由此可以

加快进展速度并切实减少全球道路

交通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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